附件3：

2026年信阳市家电、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参与主体承诺书

本人（单位）自愿参加2026年信阳市家电、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，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合法经营、诚实守信，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。
二、严把商品进货质量关，杜绝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产品流入市场，保证所售商品手续齐备，符合国家行业标准，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和规范服务。
三、如实向消费者介绍商品性能、适用范围、以旧换新政策等相关信息，不误导、欺骗消费者；不借机哄抬价格、变相涨价，不以任何理由限制消费者消费自由（包括限定品牌、种类、规格等），无强制捆绑销售、搭售等违规行为。
四、坚决抵制各类违规套利行为，不以虚假销售、虚假回收、伪造交易凭证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资金。
五、严格按照活动要求，及时、完整、真实填报商品交易信息、补贴申请资料等，全面兑现对消费者的优惠承诺；建立健全消费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回应和解决消费者诉求，对相关部门指出的问题按期完成整改。
若本人（单位）存在骗取财政补贴或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，自愿接受主办方采取的暂停或取消活动参与资格、追回已拨付补贴资金、列入失信主体名单、向社会公示等处罚措施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
年    月    日
